内 装 合 作 协 议 书


甲方： 

乙方：


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进、出口内装运输业务达成如下合作协议： 


一、合作项目：
1． 甲方将公司内装运输交乙方承担，乙方应甲方的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。 
2． 甲方在内装货物运输方面给予乙方便利，甲方应以书面传真告知乙方有关信息，以便乙方安排装箱、接货、派车。 
3． 内装运输托单应写明：船名、航次、关单号、装箱要求、品名、件数、箱量、箱型及货物进仓日期及时间、要求装箱日，并提前3天将详细的内装计划工作联系单（必须写清中转港）传真给乙方。 
4． 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箱号、封号，并在货物装箱进港完毕后将相关内容通知甲方。  


二、双方职责： 
1． 乙方提供设施良好的集货仓库，设专人负责甲方的业务，接到甲方所提供的单据后，应按甲方要求进行各项服务，按甲方提供的文件安排卸货、装箱，并妥善保管货物，装箱作业应谨慎操作，对货物在保管时的安全负责。 
2． 乙方在收货或装箱时，若发现有包装淋湿、破损或处于非正常状况的货物，乙方应在12小时内告知甲方，征得甲方意见后方可考虑是否接货或装箱，甲方必须及时给予配合。 
3.  甲方客户送货至乙方仓库后，乙方应尽快安排卸货。 
4.  乙方提箱后，应及时向甲方提供箱号和封号，货物装箱后，应提供丈量尺码等服务，并提供一张货物照片：如甲方有要求，乙方还应提供装货实景照片。 
5.  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每周七日，每日24小时的服务。 
6.  未经甲方许可，乙方不得将甲方及其代理客户资料提供给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。 
7.  如因货主退关自派车辆来提货的，应让货主司机付清所有费用后放行并签单备案。 
8.  箱子进港后，乙方应在第一个工作日将所有相关的费用传真至甲方，让甲方确认。 
9.  申领到设备交接单后，乙方协助核对设备交接单的中转港代码，如与甲方提供的不一致，应及时告知甲方，设备交结单上面没有中转港的除外。 
10. 乙方应及时将每票货物到货情况和进港情况通知甲方操作。 

三、费用标准： 
1.  普通货内装费用：

进浦东及浦西港区：RMB450元/20GP、RMB750元/40GP。

进洋山港码头：RMB950元/20GP、RMB1450元/40GP。

2.  特种货内装费用：

根据货物的品名、体积、重量、卸货及装箱难度，单票确认价格。
框架箱、开顶箱内装为我司优势项目,如有需要敬请来电询价。
3.  进仓费：

泡货RMB10元/CBM，重货RMB15元/吨。如有分票需要，则另加RMB15元/票。

托盘货：按体积RMB15元/CBM，按重量20元/吨。
特种货（设备、机车、锅炉，钢材等）：按体积RMB20元/CBM, 按重量RMB30/吨。

夜间（20：00-6：00）收货附加费：泡货，重货各加收5元。
厢式货车及集装箱送货附加费： 5元/方，或5元/吨。
4.  退关还箱费：RMB250/20GP, RMB350/40GP。

5.  由于甲方原因产生的倒箱费，甲方确认后支付RMB250/20GP, RMB500/40GP。
6.  重箱暂落费：RMB100/20GP, RMB150/40GP。
7.  落箱掏箱费（不含还箱费）：
全掏RMB300/20GP, RMB600/40GP

    半掏RMB200/20GP, RMB400/40GP
8.  洋山提箱费：RMB500/20GP, RMB500/40GP
9.  代打托盘：

免熏蒸RMB120元/托、杂木RMB100元/托(规格：1.1m X 1.1m X1.1m)；

客户自送托盘由乙方负责打托则只收服务费：RMB30元/托。
10.  货物入仓后，如客户要求翻货、理货，理货费标准为：5元/CBM, 或8元/吨，按高者计。

11.  贴唛、改唛或刷唛: 1元/张；如客户自带唛头，则按0.5元/张。
12. 更换纸箱包装按5元/箱。如需用打包带打包，另按3元/箱计。更换木箱包装，实报实销。
13. 客户退关提货（散货出仓费）：客户出仓时收取的费用与此货进仓时收取相同的费用。

A．出口货物的免储存费时限：货物入库后第一个月。此后仓储费标准为：
第二、三月标准：0.8元/CBM/天，或0.8元/TON/天。

第四、五月标准：1.6元/CBM/天，或1.6元/TON/天。
此后每月仓储费标准均为：3元/CBM/天，或3元/TON/天。
B．进口货物的免储存费时限：货物入库后第一周。此后的仓储费与出口货物收费标准相同。
14. 货物加固绑扎材料根据客户要求采购，材料费实报实销。港区内所产生的费用实报实销。

备注：内装费率根据双方协商确认的运价，如有客观因素（如油价，材料，天灾等）影响而造成价格变动，双方协商确认。
四、费用结算 
1.  当月业务产生的费用，乙方应于次月15日前将该月1日至该月最后一日发生的业务对帐单传真给甲方，对帐单需注明甲方的船名航次、提单号等内容。
2.  甲方收到对帐单后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对并将核对结果书面传真给乙方。逾期没有书面确认费用，则视为甲方默认第一月账单准确无误。

3.  甲方核对账单无误后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与乙方完成结算。

五、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以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具有和本协议相同的法律效力。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约束。

六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，自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 年  月   日止。合同期满后，双方另行协商合作事宜。

七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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